
盛峰：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被告
盛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411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盛峰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
兰支行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30357.12元，支付利
息、费用 4022元，共计 34379.12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盛峰以 30357.12元
为基数，自 2023年 2月 2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支付利
息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810元，公
告费 600元，共计 1410元，由被告盛峰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彪：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诉被告张彪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397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张彪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16927.55元，支
付利息、违约金 14208元，共计 31135.55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张彪以 16927.55
元为基数，自 2023年 4月 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向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支
付利息、违约金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710 元，公告费 600 元，共计 1310 元，由被告张彪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鸿佳摩码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春林、李慧玲诉被告宁夏新思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宁夏烽盛实业有限公司、邵立鑫及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3340号民事裁定书、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宁夏新思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的《紫悦府认购协议书》；2.被告共同退还原告购房款
28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18226.83元，共计298226.83元（利息自2021年
7月 30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20日，之后的利息连续计算至生效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止）；3.被告共同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上述费用共
计 318226.83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追加被告通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三号审判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你放弃相
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鸿佳摩码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春瑛、冯立诉被告宁夏新思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烽盛实业有限公司、邵立鑫及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3415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宁夏新思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的《紫悦府认购协议书》；2.被告共同退还原告购房款 290000元、资金占
用利息 15435.23元，共计 305435.23元（利息自 2021年 11月 18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20日，之后的利息连续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3.被告共同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 2万元；上述费用共计 325435.23元；4.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追加被告通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
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三号审判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你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牟金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决
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322666.68元，利息 2181.98元（以
2023年 8月 21日数据为准），本息合计 324848.66元；2.依
法判决被告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3年 2月 8日开
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依法判决
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4.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
权的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
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虎安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铜峡支公司诉被告虎安成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 16502.2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现住址不详，
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文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9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李文婷给付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1
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的物业费 18605.7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3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文婷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小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李小宇给付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10
月8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89184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宁夏天源达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30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小宇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谷余香（宁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景小玲、庄值豪：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文振与谷余香（宁夏）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一案，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第三人景小玲、
赵德萍、邵瑞、杨丽、庄值豪、林举巧为（2023）宁 0122执
80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电话无法联系，邮寄材料被退
回，现公司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不详，本院无法通过电子
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公司送达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个工作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三号法庭公开举行听证会，逾期未到庭参加听证，本院
将依法缺席作出裁判，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你公
司自行承担。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003号

虎阿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虎阿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979号
兰玉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兰玉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195号

祁学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祁学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00号

苏虎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苏虎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29号

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为极鲜蔬菜配送有限
公司与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748号

易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易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553号

丁朝昀（曾用名：丁朝勇）：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丁朝昀（曾用名：丁朝勇）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596号

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姬学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60号

闫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闫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61号

杨忠云（曾用名：杨光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忠云（曾用
名：杨光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71号

辛连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辛连文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宁夏建

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物业服务中心与被告宁夏
建昌建筑实业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宁夏建昌建
筑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119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537号

罗帅：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与被告罗帅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南银川：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与被告南银川房租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69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冯艳颖：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冯艳颖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703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梓乾：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田梓乾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703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范辉：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范辉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01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玉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玉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赵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12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风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马风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5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顾春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80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86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占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田占军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86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沈乐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沈乐鹏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8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荣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 126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818号
韩艳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韩艳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67号

武建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公司与被告武建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714号

丁志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
志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840号

罗进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罗进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9328号

徐强：

本院受理原告杨海涛与被告徐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64号

马娟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娟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星任（曾用名：陈致华）：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
治区分行诉被告陈星任（曾用名：陈致华）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曹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4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9024号

邓祖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融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邓祖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保军：

本院受理原告海福与你、第三人宁夏明程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276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解除原告海福与被告杨保军之间签订的房地产
买卖合同；二、被告杨保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双倍返还原告海福定金 2万元。案件受理费 300.00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保军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栗光周、王玲：

本院受理原告陈雪龙与你们、海正满、余建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2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栗光周、王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共同返还原告陈雪龙借款 1万元；二、驳回原告陈雪
龙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00元，公告费 600
元，由粟光周、王玲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严匀：

本院受理原告禹红利与被告林兵、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
民初3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林兵、张严匀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禹红利偿还借款本息176778.9
元；驳回原告禹红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416
元，由原告禹红利负担 658元，被告林兵、张严匀负担 3758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严匀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伟华：

本院受理原告兰崇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402民初 3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由被告张伟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兰崇会偿还借款本金1万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伟华负担。限你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文军：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4445号原告马丽娜诉被告马文军、
兰海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 6万元及利息 4万元（利息以当地银行利息为准，自 2015年 7
月 30日起至起诉日止），合计 10万元，若不偿还，则收回位于三营贸易
公司家属院的院子；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苏正彪：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经济开发区马平汽车修理部与被告固原市艾辰工贸有
限公司、苏正彪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责令二被告立即将停放在
原告处的宁D13613重型半挂牵引车驶离，并停止对占用原告营业房门口的侵
害；2.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宁D13613重型半挂牵引车维修费16350元；3.二被告
共同向原告支付自 2023年 2月 7日起至 2023年 7月 19日止的宁D13613重型半
挂牵引车管理费8100元（按照每天50元计算，共计停放162天）；4.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固原市
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太宏飞：

本院受理原告李涛与被告太宏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一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李涛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
还购车款5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利息损失4497.01元（以50000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暂计算自
2020年12月31日起至2023年4月21日）利息主张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志远、马睿：

本院受理原告祁俊才与被告马志远、马睿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6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马志远、马睿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依法共同清偿原告祁俊才借款本金 10万元。案
件受理费2880.00元，减半收取1440.00元，由被告马志远、马
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鹊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宁夏鹊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
民初24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宁夏鹊巢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军支付劳务费22645元。案件
受理费36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鹊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109号

林生洲、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路万聪与被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生洲、宁夏华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服（2023）宁0303民初1109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
法院（2023）宁0303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被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原告路万聪注销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东街南侧二十一支渠北侧银
洲国贸 101铺房屋设立的抵押权登记；2.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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